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长净管办〔2019〕12号
关于印发长春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机关各部门、镇、街道办事处、直属企事业单位、市直派驻机构各部门：
现将《长春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9年2月15日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2月15日印发


长春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根据《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2018-2022）》，制定2019年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实施净月高新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优化乡村布局，立足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生态优势，改善农村民生，繁荣农村文化，创新乡村治理，推进农村现代化；加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
二、目标任务
2019年全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按照中央、省和市要求，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形成，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乡村环境整治全面展开；生态服务业在重点镇村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生产结构优化；实现乡村建设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管理全覆盖。 
三、工作重点
（一）以规划引领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1.启动村庄发展建设规划。按照《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要求，在规划中的13个村全面启动村庄发展建设规划编制，对重点建设村庄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明确各村拟建设的重点屯，建设项目、内容，标准和形式。要求2019年年底前完成。
2.科学谋划乡村发展布局。按照《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全区整体规划方向，严格遵守生态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城镇建设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落实规划功能分区，整合关键要素，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和谐共生的新型乡村空间布局。                                                                                                                           
3.着力谋划好产业布局。根据自然生态和区位特点，发挥人才优势、科技优势，优化农业农村产业布局，把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多功能农业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本着壮大优势产业、开发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谋划好重点产业，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农业农村产业升级。
（二）以新型经营主体建设推动农业现代化
1.加速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不变政策，在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放开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新湖镇、玉潭镇、新立城镇13个村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平台，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全程服务。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投入，全面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在土地流转、经营和高效运行上取得良好效果。
2.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推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按照统一品种、种植、技术、管理和加工模式，整合营销渠道和营销方式，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爆玉米产业增值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能力。支持推动青怡坊1000亩花卉基地建设，以花卉产业协同推进现代服务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提升产业集群带动作用。
3.完成农业“两区”建管护工作。按照省、市要求，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两区”划定任务，启动“两区”建管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提高农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水平。
4.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以新湖镇为重点，探索建立“创新团队+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引导城市要素走进农村，开发利用绿色生态资源，拓展农业功能，发展新业态、新项目。与吉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联系机制，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现代设施装备引进和技术标准、技术模式的开发与制定，培养农民技术骨干，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成果转化和及时利用。
5.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进农村股份合作、信托经营等经营管理模式创新，全面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打造集体经济强村。13个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强村建设工程，以“一村一企”为核心，以现有集体资产为依托，整合各类资源，以绿色生态净月为公共品牌，以“双栖”、旅居、健康养生、休闲体验、农事教育为重点，形成新的经营模式，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三）以都市农业发展拉动农村产业升级
1.发展旅居服务业。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新趋势，按照留住乡愁、展示乡貌，把传统民居改造成“民宿”，建设特色小镇、美丽村庄；形成体验22℃的吉林，体验北方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的魅力乡村。
2.发展双栖服务业。把握逆城镇化的新趋势、新潮流，引领消费新模式、新需求。探索以整体搬迁民宅为主体，按照农民以宅参股、村（企业）统一经营的模式，着手谋划特色“民宿庄园”，满足市民夏季到农村生活、南方居民避暑和体验冰雪的群体需求。
3.发展休闲服务业。依托我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田园综合体为载体，规划建设休闲服务慢生活园，利用优雅、舒适、安逸的生态环境，打造都市慢生活模式。
4.发展体验服务业。以走进乡村，体验田园风光、体验农事活动、体验农村生活为重点，打造面向城市中小学生的农耕文化教育体验基地；打造面向城市家庭的农事体验园，适应家庭式组团体验，或租赁或认领土地，自我耕种，体验农事活动。强化农趣设计，深挖农事活动为主的趣味活动，让游客体验到乡村乐趣。
（四）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1.实施农村环境整治工程。开展村屯清理行动，解决村屯“乱堆、乱放、乱建、乱占、乱排”问题；细化农村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区处理”管理模式，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新建农村卫生厕所1933个；建设户户通水泥路50公里；实施玉潭镇建国村、新湖镇加官村伊家沟安全饮水提升工程。
2.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按照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的要求，深化河长制的落实，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防治兼顾，系统推进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落实好水源地保护政策。推进乡村水环境治理，实施水体清洁行动，严格入河排污管理。落实天然林和公益林保护制度，把所有天然林纳入保护范围。起动玉潭、新湖截污干管及附属工程建设；实施侵占河湖蓝线和林地清理整治行动。
3.实施水系治理生态修复工程。按照《长春净月高新区“一河一策”方案》，启动新立城水源地区域内新湖、玉潭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组织实施新立城镇、玉潭镇碱草沟等3条河流及支流清淤疏浚工程。
4．实施农业面源污染减控工程。落实农药化肥减量行动，支持病虫害生物防治、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和综合转化利用工作开展；探索秸秆综合利用和乡村能源调整，解决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出口问题。
（五）以传统和现代文化相结合建设文明乡风
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开展“乡村好人”、“好乡贤”、“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优秀基层农村干部、道德模范、优秀企业家、致富能手等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强化榜样教育引导力量，用身边人影响身边人，教育引导农民树立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价值理念。
2.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弘扬时代新风，提高农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法制观念，实施创建文明村镇行动，在创建数量和质量上实现双提升；开展“文明村屯、干净人家”和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3.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区、镇、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发挥区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完善农村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体系，推进数字广播电视由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推进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农家书屋延伸服务与提质增效。
（六）以善治工程推进农村治理水平提升
1.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意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村干部政治待遇、薪酬待遇；抓好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坚持把政治觉悟高、总体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选任到村党支部书记岗位；参照扶贫的工作思路，为22个村选配第一书记（包村综合协调人），支持乡村振兴。
2.健全乡村民主自治机制。坚持自治为基础，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有序探索村民小组自治。
3.提升乡村法治化建设水平。开展“法律进村屯”“法制宣传月”等法制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等与乡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全力营造乡村法治氛围。
4.开展群众性移风易俗教育活动。实施村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农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文明乡风。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开展文明建设行动，反对封建迷信。加强村委会红白理事会建设，切实发挥红白理事会在殡葬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开展农村科普活动，通过互联网等新途径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卫生保健常识、法律法规知识等现代生活知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5.建设平安乡村。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加强农村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健全农村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的防控网。深入开展扫黑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以及宗族恶势力，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打击力度，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借鉴推广“枫桥经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健全完善村委、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
（七）以新人才理念实施乡村人才振兴工程
1.推进农村实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落实净月高新区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加大“三农”领域实用专业人才培育力度。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实施“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程。
2.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术人才等下乡担任志愿者、以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
3.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实施能人回乡、工商兴乡、社会助乡的“三乡”工程，鼓励农村青年、返乡人才和能工巧匠扎根乡村。以净月众创大厦、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吉林省青年创业园等孵化载体为根本，探索构建三农领域创业创新的服务平台，加强信息资源整合、政策集中发布和农业实用人才的培养。统筹开展乡土人才示范培训，培养一批技艺精湛、扎根农村、热爱乡土的乡村工匠、乡土“文化能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4.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以农业生产服务、农村社会管理、涉农企业用工和农村特色手工艺为主要内容，对农民、农技人员、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农民创业意识和能力为重点，对农民开展创业培训。打造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
（八）以精准措施强化扶贫攻坚任务完成
聚焦贫困人口和经济薄弱村，进一步落实好各项扶贫政策措施，增强“造血”功能，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健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责任机制，落实区直部门、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责任制，做好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强化一线攻坚力量。要加大扶贫监管力度，防止扶贫流于形式，责任到人，完善机制。建立双向交流沟通机制，确保扶贫精准到位。完善扶贫对象管理、扶贫资金管理、责任落实管理、扶贫效果评价等方面的考核机制。实现1848户贫困人口收入稳步提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区直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本行业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及时编制规划计划、完善行业政策、制定推进措施、建立项目台账、抓好项目建设，独立负责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各专项工作落实。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实行镇和有关部门工作月报告制度，领导小组每月通报一次工作进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评估。
（二）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干部的选拔、培养、配备、使用，切实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强化激励引导，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农业农村一线培养锻炼，加强对基层农业干部的政治关怀、工作关爱、生活关心，不断激发工作斗志，形成乡镇工作人员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良好机制，确保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稳定。加强农业工作部门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改革，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充实队伍，选拔有志于乡村振兴事业的优秀干部充实农业部门，发挥好农业部门的职能作用。
（三）加大投入力度
全面落实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各级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乡村振兴的具体支撑项目。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带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努力形成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四）强化督导考核
制定综合考核办法，强化督查巡查，建立严格的奖惩问责机制，把推进乡村振兴情况纳入镇村二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择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加强实施乡村振兴工作的督察，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深入开展侵害农民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专项治理。
（五）营造良好氛围
做好实施乡村振兴的宣传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良好舆论氛围，振奋基层干部群众精神，凝聚全社会强大合力。积极总结推广各级各部门的丰富实践经验，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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